
太仓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4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

[bookmark: _GoBack]2024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局紧紧围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心工作，着力加强队伍依法行政能力、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提升法治宣传质效，不断提升“法治人社”建设水平，为促进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科学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加强组织领导，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
（一）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把推进依法行政作为带动全局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常抓不懈，实行主要领导牵头抓总、分管领导和各部门负责人一级抓一级的法治人社建设工作格局。
（二）强化行政监管。完成2023年度公职律师年度考核。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做好年审换证、报名考试、申领审核等管理工作。目前共48人持有行政执法证，16人持有监察执法证。
（三）完善队伍建设。制定2024年度行政执法队伍教育培训工作方案。召开行政执法工作推进会议，组织2024年度行政执法人员线上法律知识培训，并对全体行政执法人员进行了两次集中培训，有效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二、强化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一）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建立并完善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公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为每个监察中队配备行政执法音像记录设备，有效减少了行政争议；落实行政处罚信息7个工作日内上网“双公示”工作，2024年度共公示20条行政处罚信息。
（二）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涉及市政府规范性文件3件，其中保留1件，失效2件；涉及部门规范性文件共2件，其中保留1件，失效1件。
（三）重视行政争议化解。法制工作机构与业务机构加强配合，发挥公职律师与法律顾问作用，共同做好答辩（答复）、出庭、政策解答、上诉等工作。2024年，我局共收到行政复议案件32起，行政诉讼案件55起，全年无败诉案件。
三、推进法治惠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一）引入社会专业力量。通过购买社会化法律服务，引进律师事务所专业团队参与化解劳动争议，充分发挥职业律师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提升第三方法律服务及法律援助质效。2024年我市一窗式平台共接待咨询14416人次，维权受理3403件，其中移交监察420件，移交仲裁2219件，调解775件。法律援助95件，为劳动者追索劳动报酬、经济补偿赔偿和工伤赔偿1238万元。开展劳动人事维权法治宣传和法律援助宣传31次。
（二）推进证明事项告知承诺。我局共有23项事项涉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2024年通过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共办理业务8160笔。通过创新服务方式、提供优质服务、简化办事流程，切实节省了用人单位和群众的办事成本，增强获得感，提升社会满意度。
（三）实施信用分类监管。开展劳动保障A级信誉单位评定工作，共有779家用人单位经过复核认定，进一步提高用人单位守法诚信意识，促进用人单位依法用工。开展2023年度全市劳务派遣单位的劳动保障信用等级评价工作，评出AA级单位2家，A级单位4家，B级单位408家，C级单位106家，信用评价结果均对外公布，并将结果嵌入监管流程中，A级以上单位不纳入“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检查范围，C级单位列为重点监察对象，对单位负责人进行警示约谈，向相关用工单位通报其信用等级并发放用工风险提示函。
四、深入普法宣教，提升法治宣传质效
（一）完善学法制度。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和公务员普法教育培训制度，提高全系统干部职工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坚持局长办公会议集中学法，有效落实党委中心组每年4次的领导干部季度学法；重点执法部门每月开展二次集体学法培训，确保全年集体学法时间不少于15天；全系统干部职工坚持每月一次的自习学法和定期组织的集体普法培训，全年集体学法时间确保40学时。
（二）强化阵地建设。以“太仓人社”微信公众号为主阵地，为促进人社法律法规贯彻执行，提高社会公众对人社法律法规的知晓度，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仲裁大讲堂”、“社保云课堂”、“12333热点直通车”等多个普法栏目，广泛宣传人社法律法规，以生动的实例，为各类参保对象普法。
（三）创新普法活动。制定2024年度法治宣传计划，积极丰富宣传形式，扎实开展好各类形式的宣传活动。重点开展“法治人社大篷车”活动，通过“送法进市场”、“送法进工地”、“送法进企业”、“送法进社区”、“送法进校院”等专题普法活动，结合“春风行动”、执法行动、走访调研、工伤预防、入户宣传、校园招聘等活动，极大提高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律意识，为进一步推进法治人社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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